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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讓用戶/客戶知悉工作情況 

編號  107866L2 

應用範圍  這個能力單元適用於向用戶或客戶提供工作情況的資訊科技人員，這些用戶可能來自不同類別的

內部及/或外部人員。工作的種類可以是：支援、安裝、維修或生產工作。工作情況的報告形式及

滙報的時間取決於工作的種類及工作的長短，資訊科技人員需要就此作出判斷。  

級別  2 

學分  1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讓用戶/客戶知悉工作情況的所需知識 

 擁有良好的溝通及人際交往技能 

 擁有良好的書寫能力 

 對機構的客戶支援指引有基本的認識 

 明白提供工作情況的重要性 

 

2. 讓用戶/客戶知悉工作情況 

 了解機構的客戶服務指引及程序，並明白為甚麼要讓用戶/客戶知悉工作情況，原因包括但

不限於以下各項： 

o 觸發工作開始或標示工作結束 

o 讓用戶/客戶計劃： 

 他們的時間表 

 應變方法 

o 提高工作的透明度 

o 個人的專業態度 

o 機構的形像 

 選取報告工作情況的適當形式及長度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： 

o 正式項目報告 

o 口頭報告（面對面、電話交談及錄音訊息等） 

o 簡單的訊號（點頭及豎起大拇指等） 

o 簡短的筆記（在標準的表格中、電子郵件及白紙上等） 

 決定溝通工作情況的適當時間 

o 工作開始 

o 工作結束 

o 不同工作階段 

 決定溝通工作情況的仔細程度 

 溝通工作情況時，確保用戶/客戶： 

o 收到所報告的情況 

o 明白所報告的情況 

 

3. 展示專業能力 

 經常維護機構的利益及形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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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經常確保用戶/客戶知悉工作的情況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 明白讓用戶/客戶知悉工作情況的重要性 

 以正確的形式及仔細程度，在適當的時間向用戶/客戶提供工作情況的報告 

備註   
 

  


